
 

參考文件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有關《電力供應規例》的修訂建議 

 

 

引言 

 

 本文件向各委員簡介有關《電力供應規例》的修訂建

議。 

 

建議 

 

2. 為確保香港有一個安全和可靠的電力供應系統，政府建

議 修 訂 《 電 力 條 例 》 ( 第 406 章 ) 的 附 屬 法 例 《 電 力 供 應 規

例》，以將現行規例與最新國際電力供應標準接軌。為此，政

府於本年 10 月 9 日就有關規例的建議修訂發出諮詢文件。我們

亦已邀請相關的持份者(例如電力公司、其他公用事業機構、工

程學會及各商會)在 2008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就修訂建議發

表意見。 

 

3. 諮詢文件現載於附件。市民可從機電工程署網頁下載諮

詢文件，或聯絡機電工程署索取該文件。 

 

未來路向 

 

4. 有關諮詢於本年 12 月 31 日結束後，政府會考慮各界提

出的意見，對《電力供應規例》的修訂建議作出最後定案，以

便提交立法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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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供應規例》的修訂建議 

諮詢文件 

 
 
引言 

 
 本諮詢文件載列《電力供應規例》的建議修訂範圍。現誠邀各界就本文件

所載的建議提出意見。 
 
2. 政府在敲定《電力供應規例》的修訂建議以提交立法會審議前，會詳細考

慮各界就修訂建議提出的所有意見。 
 
 
背景 
 
3. 《電力條例》（第 406 章）於 1990 年制定，旨在加強用電安全。《電力條

例》取代了於 1911 年制定、業已過時的《電力供應條例》（第 103 章）。現行的《電力

供應規例》原先根據《電力供應條例》制定，現已成為《電力條例》的附屬法例。 
 
4. 《電力供應規例》訂明供電設備的技術規格，以及電壓、測試、保護等範

疇的技術規定。為符合現行的國際守則及配合供電業業界採用的最新電氣技術，政府有

需要更新《電力供應規例》所載的詞彙、規格和技術規定。 
 
5. 為加強規管框架，令法例得以有效執行，政府曾於 1999 年 3 月進行諮詢

工作，就《電力供應規例》的修訂建議收集各界的意見。政府收到 30 份由持份者與相

關人士／機構提交的意見書，他們一般都支持修訂現行的《電力供應規例》。不過，由

於政府當時擬進行 2008 年後電力市場檢討，因此修訂工作於 2001 年暫緩進行。及後在

徵詢供電商的意見後，政府於 2002 年 4 月推出自願性的電力供應守則，作為一項臨時

措施，以便就電力系統和相關設備的設計、建造、操作及維修，提出有關要求及一般指

引。 
 
6. 隨着與兩家電力公司簽訂 2008 年後的《管制計劃協議》，政府認為現時正

是適當時間恢復修訂《電力供應規例》的建議，以刪除過時的條文，並把技術標準提升

至符合現行國際守則的水平。由於上次的諮詢工作在多年前進行，政府認為需進行新一

輪的諮詢工作，以收集各界對修訂建議的最新意見。 
 
7. 我們在擬備本諮詢文件時，已充分地考慮上次進行諮詢工作時所收集到的

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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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供應規例》的修訂建議 
 
目的 

 
8. 《電力供應規例》的修訂建議（「新規例」）旨在更新及加強本港供電標準

的規管框架，從而確保安全、可靠和有效率的電力供應。 
 
新規例及實務守則 
 
9. 我們建議新規例應就供電商所須遵守的基本要求作概括訂明，以容許有足

夠的靈活性，配合電氣技術的最新發展。 
 
10. 下文第 13 至 27 段闡述擬納入新規例的規管條文。這些規管條文乃特意根

據現行《電力條例》範圍擬寫的。修訂建議已顧及現行《電力供應規例》的不足之處以

及供電業的最新發展。附件所載的現行《電力供應規例》及建議的新規例對照表，概述

現行規例及新規例的不同之處，以及修訂建議的理由。 
 
11. 政府在諮詢電力公司及其他持份者的意見，以及考慮國際標準、已發展國

家的做法和本港運作情況後，會編製一套以上文第 5 段所述的電力供應守則為基礎的實

務守則，作為新規例的補充資料。實務守則會就如何符合新規例的法定要求提供適當的

指引。 
 
12. 在考慮電力公司過去採用的各類供電設備和裝置後，我們現建議新規例對

現有設備或裝置並沒具有追溯力，除非有確實的安全理由去提高供電標準。 
 
建議的規管條文 

 
供電規格 

 
13. 供電規格有助確保為用戶提供優質電力。不同國家對供電電壓和頻率所訂

的規格有所不同，須視乎所用的額定電壓和個別發電、輸電及配電系統的特性而定。建

議的供電電壓及頻率規格為－ 
 
額定供電電額： 低壓： 220 伏特均方根1單相交流電 

或 
220/380 伏特均方根 1 三相四線交流電 

                                                 
1 會在新規例中保留現行《電力供應規例》所載的低壓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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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壓： 11 千伏、22 千伏或 132 千伏均方根2三

相交流電 
 

在正常情況下，用戶輸入終端

容許的電壓變化幅度3為： 
 

低壓： 
高壓： 

+/- 6%1 
+10%或-2.5%2 

額定供電頻率： 
 

 50 赫茲 
 

在正常情況下，容許的頻率變

化幅度4為： 
 50 赫茲＋/－1%2 

（即＋/－0.5 赫茲） 
 
14. 在正常的運作情況下，供電商須在訂明的供電電壓及頻率規格範圍內向用

戶終端供電。供電商可應任何特別用戶的要求供應除上文第 13 段所述以外的高壓電

力，但須事先得到機電工程署署長（「署長」）批准。 
 
15. 為符合現行的做法，政府會制定條文，讓供電商在以下的情況截斷用戶的

電力供應： 
 
 (a) 有發生電力意外的迫切風險；以及 
 
 (b) 當供電商或其他人士電力裝置的安全及穩定操作受到影響。 
 
政府在制訂實務守則內的有關規定時，會參照已發展國家的做法和相關的國際標準（例

如歐洲標準 BS EN 501605）。 
 
 
供電系統接地的規定6 
 
16. 供電系統接地的規定，旨在保障市民和電業工程人員免受觸電危險，並確

保保護設備在供電系統發生故障時，可有效運作。新規例會訂明供電系統一般須符合的

接地規定。政府會參考國際標準及本港的做法，在實務守則內列明接地規定的詳情。 
 

                                                 
2 擬納入新規例的新規格。 
3 許可電壓變化幅度與國際標準相若，並符合兩家電力公司現行的供電則例。 
4 許可頻率變化幅度＋/－1%與國際標準相若。 
5 BS EN 50160 描述 1 千伏均方根或以下的低壓以及介乎 1 千伏均方根與 35 千伏均方根之間的中壓公共

配電系統內用戶終端的電壓特性。 
6 現行《電力供應規例》所載的接地規定會重新擬訂，以符合最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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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供電系統的接地規定包括（但不限於）以下各項－ 
 
 (a) 與發電站以及輸電及配電分站有關的一般接地規定； 
 
 (b) 一般接地方法（包括接駁、檢查及測試方法）；以及 
 
 (c) 在供電系統發生故障時的跨步電壓、接觸電壓以及接地電壓上升。 
 
 
電力設備的安全規定 
 
18. 新規例會就電力設備訂明基本安全規定，以保障電業工程人員以及市民大

眾的安全。新規例亦會訂明供電商有責任確保其供電系統及相關設備在設計、安裝、測

試、操作及維修方面均屬安全和可靠。《電力供應規例》中現行有關安全的條文如仍合

適，將予以保留。 
 
19. 新規例會就下列與供電系統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關事宜，作出規定－ 
 
 (a) 為供電系統所用的電力設備的設計、安裝、測試、操作及維修訂立安全標

準（特定設備的詳細安全規格，會在實務守則內訂明）；7 
 
 (b) 訂明必須提供足夠保護裝置，以防止發生超載及電力故障；7 
 
 (c) 就火警、水流或有任何有害或爆炸性液體或氣體的滲入，訂明必須提供足

夠保護裝置；7 
 
 (d) 訂明架空電纜的安全間距，包括以不同電壓輸電及配電的電纜的最少安全

距離和最少離地間距；7 以及      
 
 (e) 訂明供電商須定期進行檢查和維修。7 
 
20. 根據新規例，供電商會建立一套安全管理系統，以加強操作安全。該套管

理系統可確保僱員或承辦商以安全方式在供電系統或其附近工作。實務守則會載列於高

壓及低壓系統工作所必須遵守的安全措施。8 
 

 

                                                 
7 擬於新規例內訂明最新規定。 
8 有關特殊供電設備的一般安全工作措施，會於實務守則內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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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電系統的設計規定 

 
21. 除安全條文外，供電系統及相關設備的設計，必須足以應付預期的用戶電

力需求，而且須可靠及穩妥。由於為供電系統的所有設備制訂設計細節並不可行，因此，

新規例只會訂明一般規定及標準。 
 
22. 最新的技術規定及標準將會包括下列各項－ 
 
 (a) 發電設備9（包括熱能聯產發電設施10）的設計和安裝； 
 
 (b) 輸電及配電分站內電力裝置的設計及架設規定；11 
 
 (c) 地下電纜的設計和安裝；11 

 

 (d) 架空電纜的設計及架設；11 以及 
 
 (e) 供電系統的設計及安裝，以符合國際指引建議的電源頻率電磁場照射限值。 
 
 
預防對電訊電纜的電力干擾 

 

23. 新規例會訂明在電訊電纜附近建造新架空電纜所須保持的最少分隔距離

以及所須採取的預防措施，以避免出現不當的電力干擾，並提供足夠的安全工作距離。

政府在諮詢相關人士／機構及電訊管理局後，會在實務守則內訂明有關規定。 
 
 
有關電錶的規定 

 

24. 為準確記錄用電量，新規例會訂明電錶的設計、製造及使用標準。實務守

則會載列有關電錶的準確性、安裝及測試的規格和技術指引。為確保電錶的準確性，供

電商會定期抽樣檢查所有電錶。 
 
25. 電錶的測試、校準及安裝記錄須備存妥當，署長可就備存時間作出規定。 
 

                                                 
9 會就規管發電設施的標準而制定新條文。 
10 熱能聯產發電指利用工業過程中產生的廢熱發電。 
11 擬於新規例及實務守則內訂明最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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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及罰則 

 
26. 參考了與有關安全及能源供應的類似罪行（例如《工廠及工業經營條例》

（第 59 章）及《氣體安全條例》（第 51 章）及其附屬規例），現建議把下列罪行及罰則

納入新規例內－ 
 
 (a) 任何供電商如違反有關供電系統接地及電力安全的建議規定（上文第 16

至 17 及 18 至 20 段），即屬觸犯嚴重罪行，一經定罪，可罰款 100,000 元；

以及 
 
 (b) 任何供電商如沒有遵從新規例的條文（除上文(a)段所述的條文外），則就

每項失責可處第 3 級罰款（即《刑事訴訟程序條例》（第 221 章）附表 8
所訂明的 10,000 元）；如屬持續罪行，則可就罪行期間的每一天，按日計

算處第 1 級罰款（即 2,000 元）。  
 
27. 新規例所訂明的罰款，並不影響供電商須對因其失責或疏忽引致的損壞或

損傷而作出補償的法律責任。 
 
 
上訴 

 
28. 根據《電力條例》第 42 條的規定，任何人士因供電商根據新規例作出的

決定或行動感到受委屈，可向署長上訴。根據《電力條例》第 43 條的規定，任何人士

或公司因署長根據新規例作出的決定或行動感到受委屈，可向上訴小組上訴。 
 
 
就可持續發展進行的評估 

 
29. 就可持續發展進行的評估顯示，新規例可在本港的供電標準方面加強規管

架構。新規例亦符合可持續發展準則，包括提高電力供應的安全性、可靠性及效率，以

及與有關國際標準及守則接軌。 
 

 

未來路向 

 

30. 機電工程署會在考慮各界就本諮詢文件提出的意見後作出建議。我們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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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或之前實施新規例。在新規例制定及刊登憲報後，會在一段適當的寬限期過後

才開始生效，以便供電商有時間就遵守新規例作出所需的安排。 
 
 
意見 

 
31. 如對本諮詢文件有任何意見，請於 2008 年 12 月 31 日或之前以下述方式

提出： 
 
 (a) 郵寄香港九龍啟成街 3 號機電工程署電力法例部（經辦人：總機電工程師

／電力法例）；或 
 
 (b) 傳真至機電工程署電力法例部（傳真號碼：2895 4929）（經辦人：總機電

工程師／電力法例）；或 
 
 (c) 電郵至 esrconsultation@emsd.gov.hk.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所有意見都會視作公開資料處理。 
 
 
 
機電工程署 
2008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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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電力供應規例》的修訂建議  
諮詢文件  

 
現行《電力供應規例》及建議的新規例對照表  

 
 
 規管條文  
 

現行規例  修訂建議  理由／備註  

1. 電力供應規格  
 

   

 -  高壓供電的額定

電壓及容許的變

化幅度  

有關規格不適用於

現有的供電系統  
11 千伏、22 千伏或

132 千伏（均方根）

（ + 10/- 2.5 %）  

須制訂新規格，以符合國際標準（參閱第 13 段）。  

 -  額定供電頻率及

容許的變化幅度  
 

50 赫兹  
（ +/- 2 %）  

50 赫  
（ +/- 1 %）  

使頻率變化幅度符合國際標準（包括內地標準）（參

閱第 13 段）。  

 -  非標準供電電壓  
 
 
 
 

沒有訂明  容許供應除第 13 段

所述以外的高壓電

力，但須事先得到

署長批准。  

須制定新條文，以滿足特別用戶的要求（參閱第 14
段）。  

 -  可截斷電力供應

的情況  
沒有訂明  在異常情況下，供

電商可截斷電力供

應。  
 
 

制定這項新條文，是為了符合 BS EN 50160 等國際標

準及已發展國家的守則（參閱第 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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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供電系統接地  
 

   

 -  發電廠及電力分

站的一般規定  
 
-  一般接地方法  
 
-  就故障情況所訂

的特別規定  
 

現行規例第 10、
37、 38 條及第 39
條的一部分均有訂

明接地規定。  

將在規例及實務守

則內訂明最新接地

規定。  

最新條文須訂明接地的要求及基本接地規格。有關詳

情會載於實務守則（參閱第 16 及 17 段）。  

3.  電力設備的安全規定  
 

   

 -  有關設計、安

裝、測試、操作

及維修電力設備

的基本安全規格  
 

有關條文並未涵蓋

新電力設備。  
將在規例及實務守

則內訂明最新規

定。  

須為供電系統制定新條文，以加強有關設計、安裝、

測試、操作及維修電力設備的安全規定（參閱第 19(a)
段）。  

 -  為設備提供足夠

保護  
 
 

同上  同上  須制定新條文，以確保供電系統安全及可靠（參閱第

19(b)及 (c)段）。  

 -  架空電纜的安全

間距  
 
 

現行規例第 13 條為

電壓高至 165 千伏

的架空電纜訂明最

少安全離地間距。  

將就不同電壓的架

空電纜訂明最少安

全距離及最少離地

間距。  
 

為符合電壓高至 400 千伏的架空電纜的安全距離及離

地間距的國際標準及守則，修訂有關條文（參閱第

19(d)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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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供電商定期進行

檢查及維修  
 
 
 
 

沒有訂明  將在規例及實務守

則內訂明新規定。  
制定這項新條文，旨在訂明供電商有責任定期檢查及

維修供電系統（參閱第 19(e)段）。  

 -  在供電系統或其

附近工作的一般

安全規定  
 
 
 
 

現行規例主要著重

有關設備設計及構

造的安全事宜，並

沒有訂明工作方面

的安全事宜。  

將在規例及實務守

則內訂明新規定。  
新條文會訂立一套安全管理系統，以確保電力設備操

作安全。有關在供電設備上工作的一般安全措施會詳

載於實務守則（參閱第 20 段）。  

4. 供電系統的設計規定  
 

   

-  發電設備的設計

及安裝  
 
 

規例內沒有這方面

的具體規定。  
將加入有關發電設

備的設計及安裝的

新規定。  

須制定新條文，以訂明發電設備（包括熱能聯產發電）

的設計及安裝規定。有關詳情會載於實務守則（參閱

第 22(a)段）。  

-  電力分站內電力

裝置的設計及架

設規定  
 
 

沒有清楚訂明  將在規例及實務守

則內訂明新規定。  
須制定新條文，以訂明設計及建造輸電及配電分站（包

括六氟化硫絕緣變壓器及開關裝置）的規定。有關詳

情會載於實務守則（參閱第 22(b)段）。  

-  地下電纜的設計

及安裝  
 

規例（第 20 條等）

的現有條文未能配

合最新發展。  
 

將在規例及實務守

則內訂明新規定。  
 

為符合國際標準及守則制定新條文，以訂明有關設

計、建造、安裝及測試輸電／配電電纜的規定。有關

詳情會載於實務守則（參閱第 22(c)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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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空電纜的設計

及架設  
 
 
 

規例（第 13 條等）

的現有條文未能配

合最新發展。  

將在規例及實務守

則內訂明新規定。  
為符合國際標準及守則制定新條文，以訂明有關設

計、建造、安裝及測試輸電／配電用架空電纜的規定。

有關詳情會載於實務守則（參閱第 22(d)段）。  

-  設計及安裝供電

系統時須考慮的

電磁場問題  
 

沒有訂明  將在實務守則內訂

明新規定。  
須制定新條文，以訂明設計及安裝供電系統時須遵守

國際指引建議的電源頻率電磁場照射限值（參閱第

22(e)段）。  

5. 預防對電訊電纜的電

力干擾  
 
 

沒有訂明  將在規例及實務守

則內訂明新規定。  
須制定新條文，以訂明建造新架空電纜時須遵守的基

本安全規定，以避免干擾及防止電力意外（參閱第 23
段）。  

6. 有關電錶的規定  
 

   

-  電錶的設計、製

造及使用  
 
 

沒有訂明  將在規例及實務守

則內訂明新規定。  
須制定新條文，以便準確記錄用電量。有關詳情會載

於實務守則（參閱第 24 段）。  

-  備存測試、校準

及安裝記錄  
沒有訂明  將在規例及實務守

則內訂明新規定。  
須制定新條文，以便準確記錄用電量。有關詳情會載

於實務守則（參閱第 25 段）。  

7. 罪行及罰則  
 
 
 
 

已在規例第 40 條訂

明。但有關罰則（即

100 元）已屬過時。

將在規例內訂明新

規定（即輕微罪行

的罰款為 10,000
元，嚴重罪行的罰

款為 100,000 元）。

須制定新條文，以便與有關安全及能源供應的類似罪

行的罰則（例如《工廠及工業經營規例》所訂罰則）

相一致（參閱第 26 段）。  

 


